
 

 

 

《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

修订对照表 
 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规范性文件、监管规则、交易所规则的要求，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同意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完善，并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工

商变更登记手续，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六条  

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1,095,926,265

元。 

第六条  

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1,085,473,893

元。 

第二十一条  

公司的股份总数 109,592.6265 万股，

均为普通股。 

第二十一条 

公司的股份总数 108,547.3893 万股，

均为普通股。 

除上述修订条款外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 

 


